工程签证补充合同
甲方（发包方）：_鹤壁宝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_
乙方（承包方）：河南尊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鉴于甲乙双方于2022年10月17日签订了《鹤壁宝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宝园东路中心游园项目》合同，用于鹤壁宝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宝园东路中心游园项目。在工程施工过程中，因 增加部分工程量，需对原合同进行补充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就工程签证事宜达成如下补充合同：
1、 签证工程内容
该工程中标价3947500.00元，报审金额为4333557.39元，审定金额为4172750.87元，审减金额为160806.52元。
详细变更内容：
1.变更增加麦冬1650.7平方
2.增加草坪1820平方。
3.游园南侧增加人行道南侧长70.49米，宽3.1米，北侧长70.49米，宽3.1米。
4.游园南侧停车场平整地面长70.49*宽24米=1691.76平方，推平压实，摊铺级配碎石30厘米厚，1691.76平方。
二、工程范围界定：
该工程位于宝山大道与宝园路交叉口，该签证工程位于公园南侧道路及部分麦冬草坪工程量增加。该签证是对原合同中新增部分调整，不影响其他部分工程的正常施工和验收。
三、签证工程费用
费用组成及计算方式
变更依据：金额审减金额为160806.52元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1.景观铺装工程审增金额为61745.58元
①人行道级配碎石垫层、彩色沥青混凝土面层签证中工程量扣减计入合同内，合同内工程量审增；挖土方、石材台阶面、路缘石工程量审减；共审增金额90950.7元；
②节点一铺装现浇构件钢筋、级配碎石垫层、石材台阶面工程量审减，共审减金额11713.27元；
③节点一廊架钢筋、钢管柱工程量审减，共审减金额2887.22元；
④节点二人行道块料铺装、悬挑平台中C30混凝土基础、钢筋工程量审减，共审减金额2880.96元；
⑤坐凳C15混凝土垫层，工程量审减，共审减金额338.26元；
⑥人行道垫层模板、平台模板等工程量审减，共审减金额13327.25元；
⑦由于分部分项金额增加，安文费、规费、税金金额增加，二次让利后共审增金额1941.84元；
2.照明工程审减金额为44872.41元
①挖沟槽土方、回填土方、回填细砂：工程量审减，共审减金额18226.35元；
②电缆、配管、草坪灯、投光灯等工程量审减，共审减金额19445.23元；
③措施费、规费、税金、二次让利共审减金额7200.83元；
3.给排水工程审减金额为7845.02元
①PE管、挖沟槽土方、回填方、取水栓等工程量审减，共审减金额6284.15元；
②措施费、规费、税金、二次让利共审减1560.87元；
4.绿化工程审减金额为18051.84元
①银杏、金盏菊工程量审减，共审减金额8970.33元；
②措施费、规费、税金、二次让利共审减9081.51元；
5.签证审减金额为139215.44元
①碎石垫层、沥青混凝土等工程量计入合同内，签证中审减，共审减金额125932.28元；
②措施费、规费、税金、二次让利共审减13283.16元；
6.现场与设计不符：图纸设计路缘石为600mm*200mm*100mm，现场测量实际为500mm*200mm*80mm，调整材料价差，共审减金额10628.39元；
7.材料调差审减1939元。
四、双方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甲方权利与义务
权利
有权对签证工程的施工进度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，提出合理的整改意见和要求。
对乙方提交的工程进度报表、竣工结算报告等资料进行审核，有权要求乙方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若乙方未按照本补充合同约定履行义务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整改，直至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义务
按照本补充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支付签证工程费用。
协调处理签证工程与其他相关工程之间的关系，提供必要的施工条件和协助。
及时对乙方提交的与签证工程相关的文件、报告等进行审批和回复。
（二）乙方权利与义务
权利
有权要求甲方按照本补充合同约定支付签证工程费用。
在施工过程中，因甲方原因导致工程变更或延误，有权要求甲方给予相应的补偿或顺延工期。
义务
按照本补充合同约定的工程内容、技术要求和施工规范组织施工，确保签证工程质量达到约定标准。
严格遵守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等规定，承担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、环境污染等责任。
及时向甲方提交工程进度报表、竣工结算报告等相关资料，并配合甲方的审核工作。
在签证工程施工过程中，妥善保管与工程相关的文件资料，工程结束后按要求移交甲方。
五、违约责任
甲方违约责任
若甲方未按照本补充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，给乙方造成损失的，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乙方违约责任
若乙方在施工过程中违反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导致发生安全事故、环境污染等问题，乙方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。
六、付款方式:按原来合同执行
七、争议解决
本补充合同的签订、履行、解释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双方在履行本补充合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八、其他条款
本补充合同自双方签字（或盖章）之日起生效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补充合同与原合同不一致的地方，以本补充合同为准；本补充合同未涉及的内容，仍按照原合同执行。
本补充合同一式贰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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